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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事项的审批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土科技”或“公司”）于 2026年 4月 27日召开的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为子公司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最高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同时，为加强公司对外担保的日常

管理，增强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计划性与合理性，公司计划为合并报表范围内部

分子公司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他机构申请的授信、借款、票据、保理等

业务提供担保，本次担保额度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期限自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6年年报董事会审议之日止，前述授信

最高额度内，实际授信、担保额度可在授权范围内循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8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暨为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之下属子公司上海东土致远智能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致远”）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申

请综合授信融资人民币叁仟万元整，授信期限壹年，担保方式为东土科技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签署了《最

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公司之下属子公司北京东土军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土军悦”）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融资人民币壹仟万元整，授信期限

壹年，担保方式为东土科技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上海东土致远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21年 01月 04日

（2）注册地点：上海市嘉定区云谷路 399号 20层

（3）法定代表人：李平

（4）注册资本：53388.4058万人民币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气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通信设备销售；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

设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图文设计制作；工业

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议及展

览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与本公司关系：上海致远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7）上海致远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信用状况良好。

（8）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6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7,072.00 98,337.25

负债总额 49,363.59 50,581.78

净资产总额 47,708.41 47,755.47

项目
2025年度

（经审计）

2026年 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2,688.65 8,991.88
利润总额 1,903.39 35.66
净利润 1,646.06 32.74

（二）北京东土军悦科技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9年 11月 26日

（2）注册地点：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东街 18号院 1号楼 2层 01



（3）法定代表人：王小军

（4）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集成电

路设计；工业设计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安全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零售；仪器仪表修理；电子元器件制造；网络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

控系统销售；通信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

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网络设备制造；信息安全设备制造；集成电路制

造；通信设备制造；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通信交换设备专业修理；光通信

设备制造；卫星移动通信终端制造；智能控制系统集成；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

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6）与本公司关系：东土军悦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东土军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信用状况良好。

（8）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2026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381.48 41,804.56

负债总额 27,263.38 28,450.29

净资产总额 14,118.10 13,354.27

项目
2025年度

（经审计）

2026年 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507.51 1,058.40
利润总额 -400.90 -825.86
净利润 -368.25 -775.78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

可撤销担保书》主要内容如下：

1、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2、保证人：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被担保方（债务人）：上海东土致远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担保最高债权额：叁仟万元整；

6、保证期间：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

融资或贵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

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7、保证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

（二）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

书》主要内容如下：

1、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2、保证人：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被担保方（债务人）：北京东土军悦科技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担保最高债权额：壹仟万元整；

6、保证期间：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

融资或贵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

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7、保证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金额（不含本次担保）为人民币

15,76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6.79%。截至本

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违规担保和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7月 1日


